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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放管道中總有機氣體檢測方法－火燄離子化分析儀 

中華民國89年3月14日（89）環署檢字第13807號公告 

自中華民國89年4月14日起實施 

NIEA A433.71C 

一、方法概要 

以加熱的採樣裝置將氣體樣品自排放源引導至火燄離子分析儀，

以測定總有機氣體濃度；必要時需加裝玻璃纖維濾紙，過濾氣流中之

粒狀物。測試結果，以相當甲烷濃度表示。 

二、適用範圍 

本方法可用來測量主要包含烷類、烯類及環狀芳香族碳氫化合物

之有機氣體濃度，以相當甲烷濃度表示。樣品濃度範圍應介於多點校

正最高點濃度 20~80% 之間；但相當於甲烷樣品濃度低於 20 ppmv 時，

多點校正最高點濃度可為 100 ppmv。 

三、干擾 

略 

四、設備 

（一）本檢測系統（如圖一）之基本要件如下述：  

1.有機氣體分析儀：可以符合本方法要求之火燄離子化分析儀

(FIA)。 

2.三孔或單孔採樣管：不銹鋼管或相當材質。採樣孔內徑必須在 

4 毫米以下。 

3.樣品輸送管路：可使用不銹鋼管或鐵弗龍管傳輸氣體樣品至分

析儀。必要時，此管路應保溫（加熱至 120℃以上），避免樣

品在管路中冷凝。 

4.校正氣體組合閥路：建議使用三向閥連接零級氣體和校正氣體

至分析儀。此外，快速接頭連接校正氣體至分析儀亦可被接受。 

5.粒狀物過濾器：如果排放管道中有大量粒狀物質，本方法建議

使用排放管道內或排放管道外之玻璃纖維濾紙以除去粒狀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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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。排放管道外過濾設備必須加熱以避免冷凝。 

6.記錄器：本方法可使用記錄紙之記錄器、電腦記憶資料器或數

字記錄器來記錄測量結果，最低之記錄頻率是每分鐘記錄一次

測量值。 

（二）氣體稀釋器（非必要之設備，如使用本設備應定期校正）。 

五、試劑 

（一）燃料氣體：建議使用 40％ 氫氣 / 60％ 氦氣或 40％ 氫氣 / 60

％ 氮氣混和氣體做為燃料氣體。 

（二）零級氣體：高純度空氣，其有機物濃度在 0.1 ppmv（體積濃度

之丙烷或等量碳濃度）以下。 

（三）有機氣體標準氣體：其品質可追溯至 NIST 標準者，並以零級氣

體填充之有機氣體（一般為甲烷或丙烷）標準氣體。製造商必須

提供氣體確認濃度及保存期限，並在保存期限內使用。如需配製

校正氣體，配製方法請參照 NIEA A722.71B 七-（二）節 （方

法之內容或編碼，以環保署最新公告者為準）或以經校正之氣體

稀釋器配製之。 

1.低濃度校正氣體：有機物濃度在多點校正最高點濃度之 25 至 

35 ％ 範圍內。 

2.中濃度校正氣體：有機物濃度在多點校正最高點濃度之 45 至 

55 ％ 範圍內。 

3.高濃度校正氣體：有機物濃度為多點校正最高點濃度。 

4.全幅校正氣體：有機物濃度為執行儀器全幅校正之濃度（一般

為儀器全幅之80-90﹪）。 

 六、採樣及保存 

（一）採樣地點之選擇：採樣地點之選擇一般可由適當的法令及測試的

目的來決定，例如煙囪位置和抽氣入口位置等。氣體採樣口之位

置必須至少離煙囪出口 1.5 公尺或 2 倍煙囪直徑。 

（二）採樣管之位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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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單孔採樣管之氣體入口處必須位於煙囪、管線或煙道中心點

（或排放管道截面 1/2 至 1/3）位置。 

2.三孔採樣管長度可以在煙囪直徑之 16.7％，50％ 及 83.3％ 

部位進行取樣工作。 

（三）本方法經常使用於易爆炸區域，應注意最低爆炸濃度，如有必要

時應加裝置防爆設施，以避免發生危險。 

（四）本方法為現場檢測，樣品無須保存及運送。 

七、步驟 

（一）檢測系統之準備：在排氣測試前，按照製造廠商之書面說明，先

行組裝檢測系統及有機氣體分析儀（如圖一），並確定各項儀器

操作正常。 

（二）儀器校正： 

1.零點/全幅校正：現場測試前，將零級氣體及全幅校正氣體，

經由校正閥 B，導入有機氣體分析系統內，調整分析系統之零

點及全幅。 

2.多點校正：將低、中、高濃度校正氣體，經由校正閥 B，導入

分析儀中，製作多點校正曲線。 

3.中濃度確認：將中濃度校正氣體，經由校正閥 B，導入有機氣

體分析系統內，此時不可對此分析系統做任何調整，記錄此測

值，並計算濃度確認誤差值，誤差值應小於校正氣體確認值之 

±5 %。 

4.中濃度檢查：將中濃度校正氣體，經由校正閥 A，導入有機氣

體分析系統內，此時不可對此分析系統做任何調整，記錄此測

值，並計算濃度偏移值，偏移值應小於校正氣體確認值之 ±10 

%。 

5.反應時間測試：先將零級氣體，經由校正閥 A，導入校正氣體

閥路中，待分析儀輸出訊號穩定後，立即將高濃度有機氣體注

入分析系統，記錄濃度變化至最終濃度之 95 ％所需時間，重

覆此項測試三次並計算其平均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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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有機氣體測試：在開始採樣前，應記錄開始測試時間及任何相關

的採樣資料。尤其在記錄紙上須記錄任何停頓或週期測試之相關

資料。 

（四）零點/校正偏移測試：在有機氣體測試前、後或測試過程中每隔

一個小時，必須分別經由校正閥 A，導入零級氣體及中濃度校正

氣體至該檢測系統。(注意：在完成此二項氣體測試前，不可對

此分析系統做任何調整)，記錄分析儀之分析值並計算偏移值。 

（五）如果零點/校正偏移分析之偏移值超過本方法之規定，則已進行

之測試結果均為無效。必須對該檢測系統進行檢查及重新進行校

正，才可繼續執行檢測工作。另一替代方案是重新以校正氣體校

正該檢測系統（如七-（二）），並依據兩次校正測試(測試前與

測試後)所得之檢量線來計算排氣中有機物之濃度，報告中亦必

須註明此二種情形計算所得之結果。 

八、結果處理 

（一）有機氣體濃度計算 

平均濃度之計算必須依據法令規定之測試要求，以計算整個測試

期間濃度之平均值。 

有機氣體濃度，可依檢測需求，以下述公式換算。 

   

CCH4 = n × Cmeas   

          

（二）本方法檢測結果為濕基之結果，乾濕基之換算公式如下： 

 

 

CCH4：有機氣體濃度（相當於甲烷），ppmv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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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meas：有機氣體濃度測量值，ppmv 

n：校正氣體之碳數 

Cd  ：乾基之濃度，ppmv 

Cw ：濕基之濃度，ppmv 

Xw：排氣之水分，﹪ 

九、品質管制： 

（一）多點校正曲線，其線性相關係數須大於 0.995。 

（二）每次執行現場檢測前，根據樣品濃度選擇適當之檢測範圍，以零

級氣體及高濃度校正氣體執行零點及高濃度氣體檢查；以中濃度

校正氣體，執行中濃度確認及中濃度檢查；其規範如下： 

1.中濃度確認誤差：必須小於校正氣體濃度確認值之 ±5％；且

其來源或批次必須不同於執行多點校正之標準氣體。 

2.中濃度檢查：其偏移值必須小於校正氣體濃度確認值之 ±10

％ 。 

（三）每次執行檢測前、後或測試過程中每隔一個小時，必須分別經由

校正閥 A，導入零級氣體及中濃度校正氣體至該檢測系統，檢查

其偏移值，偏移值之規範如下： 

1.零點偏移：必須小於樣品濃度之 ±10％ 或小於排放標準之 ±

10%。 

2.中濃度校正偏移：必須小於校正氣體濃度確認值之 ±10％。 

十、精密度與準確度 

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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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 現場採樣裝置圖  


